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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目的 

為瞭解與確認管理系統之運作績效與持續適用性、適切性及有效

性，特制定本程序，並符合標準條文要求，特訂定本作業程序書。 

2 範圍 

凡與能源管理系統運作有關之單位、人員及作業活動均適用之。 

3 名詞定義 

無。 

4 權責  

4.1 行政副校長/總務長： 

4.1.1 每年至少應定期召開能源管理審查會議一次，檢討能源管

理系統運作情形。 

4.1.2 定期向行政副校長報告能源管理績效，做為改進能源管理

系統之依據。 

4.2 出席委員： 

4.2.1 參與能源管理審查會議，協助向行政副校長/總務長報告

能源管理系統的績效和能源績效。 

4.2.2 提出相關會議建議事項。 

4.3 環安衛組： 

4.3.1 協助召開管理審查會議。 

4.3.2 彙整管理審查會議記錄。 

5 作業內容 

5.1 環安衛組於會議前發出會議通知，並請相關單位準備資料及

列席。 

5.2 管理階層審查輸入應包括: 

5.2.1 先前管理階層審查的各項措施之狀況。 

5.2.2 外部和內部議題的變化以及與能源管理系統相關的風險

和機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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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2.3 關於能源管理系統績效的資訊，包括以下方面的趨勢： 

5.2.3.1 不符合與矯正措施; 

5.2.3.2 監督和量測結果; 

5.2.3.3 稽核結果; 

5.2.3.4 法規與其它要求事項之守規性評估的結果; 

5.2.4 持續改善的機會，包括適任性; 

5.2.5 能源政策； 

5.3 管階層理審查的能源績效輸入應包括： 

5.3.1 目標和能源標的已達成之程度; 

5.3.2 能源績效和能源績效改善、基於監督和量測的結果包括

EnPI (能源績效指標); 

5.3.3 行動計畫的狀態。 

5.4 管理階層審查輸出應包括: 

5.4.1 改善能源績效的機會; 

5.4.2 能源政策; 

5.4.3 EnPI（s）(能源績效指標)或 EnB（s）(能源基線); 

5.4.4 目標、能源標的、行動計畫或能源管理系統的其它要項，

以及未能達成採取的行動; 

5.4.5 與營運過程整合改善的機會; 

5.4.6 資源分配; 

5.4.7 能力、認知和溝通的改善。 

5.5 環安衛組將管理審查會議相關結果記錄於「管理審查會議紀

錄」中。 

5.6 記錄應至少保存 3年。 

6  使用表單 

6.1 管理審查會議紀錄(NUK-ENMS-02-09-01)。 


